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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政府投资社区公共体育
健身设施建设与管理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加强宝山区政府投资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规

范管理，坚持“多元推动”的原则，加快推进我区社区公共体育设

施建设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体育健身需求。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《上

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》《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

神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实施意见适用于由区、镇及园区两级财政投入建设的市民

益智健身苑点、市民球场、市民健身步道、市民健身房等社区公

共体育健身设施。其他职能部门在绿化、水务、道路建设等项目

中配套建设的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，另行规定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以人为本原则。各单位要立足区域实际，根据各类人

群健身需求，就近便捷规划，合理配置建身步道、篮球、门球、

网球、足球（含笼式足球）、益智健身苑点等群众基础好、影响

力大、参与度广的受欢迎的体育健身场地。

（二）计划管理原则。区体育局、各街镇、园区为社区公共

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主体。全区年度政府投资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

设项目计划由区体育局综合各街镇园区申报情况及建设需要统

筹确定，并报区财政局备案。不列入年度计划的建设项目，原则

上不列入相对应周期的财政预算及一般转移支付计划。

（三）激励性原则。为调动各镇、园区的积极性，加大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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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和管理力度，实行一般转移支付的激励政

策。

（四）公益性原则。坚持政府投资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向

市民开放，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坚持特定时段向特殊对象优惠

开放，坚持健身器材、百姓步道等室外一般场地设施免费开放，

充分体现公益性。

（五）安全开放原则。坚持安全第一，切实加强政府投资社

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日常管理，做到体育场地设施器材完好，

服务环境规范，管理人员尽职，保证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安全开放。

（六）属地化管理原则。按照土地权属确定政府投资社区公

共体育健身设施管理主体，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提高管理实效，

为市民健身锻炼提供保障措施。

三、建设标准与流程

（一）建设标准

详见附件 1

（二）建设流程

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的流程一般按照“计划申报、计

划确定、开工建设、竣工验收”的程序进行。

1.计划申报。每年 7月底前，各街镇园区以书面形式将次年

度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计划报区体育局。预报内容包括：名称、

内容、所属街镇、园区、地址、数量及投资额、预计开工及竣工

月份等。

2.计划确定。区体育局在 8月底前汇总各单位上报的建设项

目，结合街镇、园区实际以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标任务要求，

进行项目选址确认后，统筹确定年度建设计划，并报区财政局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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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年度计划是向财政申请相应周期财政

预算以及一般转移支付计划的依据。

3.开工建设。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区工程项目招标或政府采购

流程要求，规范确定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和器材供应商，并签订

施工和供货合同。开工建设前应当按照区工程招投标有关规定，

确定施工单位并签订合同书，同时委托监理单位跟踪监督、检查

和验收。

4.竣工验收。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邀请区体育局参与

竣工验收。列入市、区政府实事项目的建设项目，应当于每年 8

月底完成工程验收，9月底前实施对外开放。

四、建设经费扶持类型与标准

（一）区财政部门预算安排

区体育局、街道作为建设主体的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设

项目，由区财政纳入预算安排。

在已建成的公园、绿地中，再嵌入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，

由区体育局负责实施。

（二）区财政一般转移支付安排

项目建设主体为各镇、园区。

1.市民足球场：对新建 11人制足球场、7人制足球场、5人

制足球场区级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建设扶持资金 60万元、40万

元、20万元，剩余部分由镇、园区自行解决。

2.市民健身步道、市民健身房、市民益智健身苑点、市民球

场（其它单项市民球场）：按区、镇、园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60%

和 40%，其中，其它类型市民球场最高扶持资金限额不超过每

片 30万元，市民健身房最高扶持资金限额不超过每个 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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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更新经费

政府投资建设的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一般更新周期为 5-8

年，在达到最低使用年限，需更新或报废重建的，应当纳入社区

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设计划，与新建项目同步报送、合并管理。

项目建设经费分两类，其中区体育局为建设主体的项目参照本实

施意见相关标准执行；镇（园区）为建设主体的项目，其中定额

补贴的项目参照新建标准执行，其它项目按区、镇（园区）两级

财政各承担 50%，其它类型市民球场最高扶持资金限额不超过

每片25万元，市民健身房最高扶持资金限额不超过每个40万元。

五、经费管理及拨付程序

（一）预算申请

区体育局于每年第三季度，依据设施建设流程对街镇、园区

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汇总，按照经费扶持类型和标准编制经费预

算后报区财政局。经区委区政府相关决策程序后，建设资金根据

建设主体不同，分别纳入区体育局年度部门预算或区财政一般转

移支付计划。

（二）经费下拨

项目竣工后，各单位应向区体育局递交项目申报表、合同、

竣工验收报告、审计审价报告等相关资料。体育局将对竣工项目

进行检查、核准。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，资金拨付分以下两种方

式。

1.部门预算资金

建设资金列入体育局年度部门预算的，由区体育局根据项目

建设进度进行拨付。

2.一般转移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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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及园区等以一般转移支付方式拨付的，由区体育局按补贴

标准核定转移支付总资金额报区财政局，由区财政局统一实施转

移支付至各镇及园区。

六、日常开放与管理

（一）管理主体

区体育局加强统筹指导，按属地管理的原则明确管理主体单

位，坚持政府主导，鼓励引进第三方进行专业管理。

1.区体育局负责区级财政投资建设的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及

区级绿地、公园中的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日常开放管理。

2.各街镇、园区负责对辖区内区级和本级财政共同投资建设

的（含开发商配套建设）的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和区体育局划

拨公共体育设施的日常开放管理。

（二）相关要求

1.开放时间。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当全天候向社区居民

开放，有照明条件的设施在不扰民的情况下应当坚持晚间开放。

每周开放不少于 56小时，开放时间应当要向社区居民公示。

2.收费标准。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当根据具体活动项目，

实行免费开放和低价开放两种模式。实行收费的，由区体育局提

出指导意见，各管理主体单位根据指导意见制定具体的收费标准。

3.规范服务。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当为社区居民提供整

洁舒适、科学健康的体育锻炼环境，应当配备管理人员、维修人

员和健身指导员。保证设施完好并正常使用，维持好开放场地现

场秩序，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提高应急反应能力。

4.管理制度。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管理应当建立和完善信

息化管理制度、设施报废变更备案制度、场地保险制度、检查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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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制度、监督投诉制度、应急处置制度等长效管理工作机制。

（1）信息化管理制度。逐步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系统：

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基本信息收集、规定信息发布渠道、提高信息

利用率及建立信息数据反馈、评估系统等。

（2）资产管理制度。政府投资的社区公共体育设施是公益

性体育设施，属于国有资产，设施所在的街镇（园区）或土地权

属部门需将其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范围，并登记造册，妥善管理，

以防国有资产流失，确保国有资产完整和安全，实行所有权、使

用权、管理权统一，为实施长效管理奠定基础。

（3）设施报废变更制度。各类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达到

使用年限（一般为 5-8年）必须按期报废更新，设施报废期限参

考各类产品规定的实际使用期限。设施变更是指因拆迁、移址、

合并等因素造成的设施变更。变更设施应当征求设施所在地的居

民或业主委员会意见并有记录，符合“一拆一补”原则，经费有保

障，并经区体育局同意批准。

（4）场地保险制度。区体育局、街镇（园区）结合实际情

况，加大购买社区公共运动场保险力度，做到辖区内社区公共运

动场保险全覆盖。

（5）检查督导制度。各管理主体单位应建立自查自评、检

查考核制度，采取随机抽查、交流互查和每年市、区综合评估等

方式，督导各项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的落实。

（6）监督投诉制度。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日常开放管理

部门应当设置监督电话并进行公示。对市民的投诉、信访要及时

了解情况，妥善处理，并做好记录保存。

（7）应急处置制度。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日常开放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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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应建立应急事件处置制度，成立领导工作小组、有预案、有

措施、能施行。

七、评估奖励

（一）部门自查

区体育局和各街镇（园区）应当对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

开放和管理情况进行不定期自查，不断完善和提高设施维护完好

率和开放管理工作水平。

（二）检查评估

区体育局会同市体育局对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开放管理

情况开展巡查、巡访和不定期抽查，对开放管理情况进行年中和

年末两次综合评估。

（三）奖惩措施

区体育局对社区公共运动场开放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

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，对开放管理服务水平较差的单位予以批评

并限期整改。

八、其它

本实施意见由区体育局负责解释；自颁布日起实施。

附件 1.各类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标准

2.市民球场建设主要参数及造价参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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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类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标准

各类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在为市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，倡

导全民健身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。为进一步规范本区社

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工作，为市民科学健身创造良

好环境，特制订本建设标准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1.遵循便民利民和因地制宜的建设原则；

2.遵循属地化管理原则；

3.遵循公益惠民原则，确保安全有序。

二、建设标准

（一）市民益智健身苑点

1.定义

市民益智健身苑点是指在村（居）委会建设的，以健身、益

智为主要内容的户外公共体育设施。市民益智健身苑点分为健身

苑和健身点两类。其中益智健身苑点规模较大，配置健身器材一

般不少于 15件；益智健身点规模略小，根据场地实际情况，配

置健身器材一般在 8-15件。

2.建设要求

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居民住宅区

时，应配套建设相应的体育健身设施（如益智健身苑点），并与

居民住宅区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所

在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参与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，并落实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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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、保险等工作职责。政府主导的在公园、绿地、大型居住区

等建设的益智健身苑点，由市、区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街道（乡

镇）负责建设和日常管理。

3.使用年限:按照不同器材品牌、种类，一般为 5-8年。

（二）市民球场

1.定义

市民球场是指在公园、绿地、广场、大型居住区等建设的，

以球类项目为主的公共体育设施。市民球场包括市民多功能球场、

市民足球场以及其它单项市民球场三大类。

2.建设要求

市民球场建设时鼓励一场多用，同时应因地制宜配套相应的

辅助设施，如管理用房、进出口通道、停车场、厕所等。

2.1市民多功能球场：是指在公园、绿地、广场、大型居住

区等建设的，以篮球、足球、羽毛球为主，具备多种球类项目功

能的公共体育设施。市民多功能球场包括两种类型，即一片场地

同时具备多种球类项目功能或一处场地同时具有多片单项球类

场地。鼓励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升级改造为市民多功能球场。经济

条件较好、人口较多的地区，可在尊重居民意愿的前提下，增加

面积、器材及设施，建成体育文化广场。

2.2市民足球场：是指在公园、绿地、广场、大型居住区等

建设的，开展足球项目运动的公共体育设施。按参与人数类型可

分为 11人制足球场、7人制足球场、5人制足球场等。如有条件，

应按照相关的足球场建设标准进行。

2.3其他单项市民球场：是指在公园、绿地、广场、大型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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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区等建设的，开展除足球项目以外的单项球类项目运动的公共

体育设施。如有条件，应按照不同单项球类项目场地设施国家标

准进行。

3.使用年限:市民球场地面、围网不少于 5年，灯光不少于 2

年。

（三）市民健身步道

1.定义

市民健身步道是指在公园、绿地、广场及大型居住区等场所

建设的，为居民步行健身使用且符合环保要求的塑胶或沥青等道

路。

2.建设要求

2.1市民健身步道长度一般不少于 200米，单道宽度不少于

1.2米，双道宽度不少于 2米，鼓励建成环状步道。如不能形成

环状，则应当建设双向步道，并在两端设醒目调头标识。

2.2 步道基础底层一般应浇筑混凝土不少于 80mm，碎石稳

定层和细石垫层一般不少于 200mm，上层再浇筑混凝土一般不

少于 120mm。沥青面层的步道一般直接摊铺细沥青不少于 80mm

即可，塑胶面层的步道在摊铺 50mm 细沥青后再摊铺不少于

10mm步道专用型塑胶面层。

2.3步道建设要配备指示、警示和指导牌，配有地灯或照明

灯光，可全天候使用。步道建设应根据户外地形特点，做好排水、

防污、防滑等措施。

3.使用年限：塑胶步道应当不少于 5年。

（四）市民健身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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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定义

市民健身房是指以室内器材健身为主的公共体育设施，包括

社区健身房、居村委健身房、楼宇健身房、老年健身房等。

2.健身要求

2.1社区健身房面积一般不小于 300平方米，其中器械房面

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；居村委健身房、楼宇（白领）健身房、老

年健身房等一般使用面积不少于 80平方米，市民健身房场地要

求一般以矩形为宜，层高不低于 3米，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或采用

新风设备。

2.2地面应铺设防滑、耐磨的健身房专业塑胶面层，健身器

械电源、布线、插口配置安全，房内灯光符合健身要求，有条件

的要安装监控设备。

2.3社区健身房一般应设置服务台、厕所、更衣室等基本服

务设施，有条件的还可增设淋浴等设施。

3.使用年限：健身房器械不少于 5年，主要耗材不少于 2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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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民球场建设主要参数及造价参考表

室外标准
球场名称

室外球场标准尺寸
扁铁型围网
高度（米）

安装简易
灯柱（根）

灯箱内灯泡输
出功率

（千瓦/个）

参考总造价
按大场地计算
（万元）

长度
（米）

宽度
（米）

面积范围
（平方米）

11人制人工草坪

灯光足球场
100-110 64-75 6400-8250 6 28 1000 450

7人制人工草坪

灯光足球场
45-75 28-56 1260-4200 6 16 800 240

5人制人工草坪

灯光足球场
38-42 18-22 684-924 6 10 500 70

人工草坪灯光笼式足球场 大于 20 大于 12 大于 240 4 4 500 30

塑胶地灯光篮球场 32 19 608 4 6 500 50

塑胶地灯光网球场 36.6 18.3 669.78 4 8 500 55

人工草坪灯光门球场 22 17 374 2 4 500 35

塑胶灯光单打羽毛球场 13.4 5.18 69.412 4 300 15

塑胶灯光双打羽毛球场 13.4 6.1 81.74 4 300 18


